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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

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严格按

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证

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建立健

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，规范公司运营，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

康发展，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。按照相关要求，公司现将最近

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行政处罚的情况 

（一）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处

罚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最近五年被交易所采取纪律处分及整改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交易所采取纪律

处分的情况。 



二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的监管措

施及整改情况 

（一）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

1、广西证监局《关于对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

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 

2024 年 12 月 30 日，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广西证监局下发的

《关于对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

（[2024]32 号）和《关于对刘富华、卢勇滨、曾营基、朱冰、梁星

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》（[2024]33 号），指出公司存在以下违

规行为：（1）部分业务收入确认方法调整后未对前期定期报告进行

更正；（2）关联交易临时报告信息披露不完整；（3）其他应收款、

其他应付款 2023 年期末余额披露不准确；（4）2023 年年度报告

“重要联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”披露不准确；（5）为关联方垫支

费用；（6）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不规范；（7）未履行拟聘任董监

高诚信档案查询义务；另外，粤桂股份独立董事工作记录不规范的

问题。广西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，公司

董事长刘富华，总经理卢勇滨，财务负责人曾营基，时任总经理朱

冰，时任财务负责人梁星，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，决定采

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。 

收到决定书后，公司高度重视监管机构在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

题，由公司董事长牵头，董事会秘书组织证券事务部、资金财务部

等部门及子公司，全面梳理需要整改的管理不规范和内控薄弱环节，

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：（1）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



更正，对 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的半年度、年度报告及 2023 年

季度、半年度报告进行更正公告；（2）落实董事会审议事项，加强

学习信息披露相关规定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

完整性；（3）对 2023 年年度报告进行更正，要求合并范围内各子

公司对同一供应商同时在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挂账情况进行全

面排查和整改，严格遵循会计准则，确保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

性；（4）对 2023 年年度报告进行更正要求证券事务部、资金财务

部相关人员加强对相关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学习，夯实信息披露管

理基础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，确保公司依法合规履行披露义务；（5）

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资金往来进行全面排查和整

改，严格限制占用公司资金；（6）公司将强化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

制度的执行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切实提

高规范运作水平；（7）按照要求已履行查询在任董监高诚信档案；

（8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按要求形成会议记录及会议纪要。 

（二）最近五年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交易所采取监管

措施的情况。 

除上述情形外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

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5 月 19 日 

 


